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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方檢察署舉辦國民法官教育訓練 

精進量刑論述與鑑定人訊問經驗交流 

一、 新竹地方檢察署於民國115年4月13日，在本署7樓階梯教室舉辦

國民法官教育訓練，邀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陳秉志檢察官蒞

署授課。課程主題分別為第一節「穿越科刑大海，尋找量刑的

航海羅盤」及第二節「超越鑑定讓證據說話，挑戰精神鑑定報

告攻略」，內容兼具理論與實務，對檢察官辦理國民法官案件深

具助益。 

二、 新竹地檢署檢察長柯宜汾於致詞時表示，國民法官案件對檢察

官的法庭表達、證據出示與說明，以及與偵查檢察官相互配合

偵、審協接的整體訴訟規劃能力，均較一般公訴蒞庭案件有更

高的要求。尤其隨著法庭直播制度逐步推動，公訴檢察官於國

民法官案件中的表現，不僅攸關個案訴訟進行與審判品質，也

將更直接受到社會各界檢視，因此人民對檢察官在法庭論述的



清晰度、證據說服力及臨場應變能力，自有更高期待；本次有

幸邀請橋頭地檢署陳秉志檢察官蒞署授課，期盼透過此次教育

訓練及南、北地檢署間之實務經驗交流，進一步強化本署檢察

官對量刑論述及鑑定證據調查程序之掌握，精進國民法官案件

之公訴表現，提升案件整體處理品質，落實人民對國民法官制

度所期待之司法透明、專業與公信。 

三、 國民法官制度施行，檢察官除須應具備專業法律素養外，更須

以清楚、具體且易於理解之方式，向國民法官說明案件事實、

證據內容及量刑理由。其中，量刑論述是否周延、鑑定人訊問

是否妥適，均攸關國民法官對案件事實認定、心證形成及量刑

妥適性之判斷，實有持續精進之必要。本署未來將持續辦理相

關教育訓練及實務交流，精進檢察官辦理國民法官案件之專業

能力與公訴表現，提升國民法官法案件素養，以落實人民參與

審判制度對檢察官之期待。 

 



 

 



 

 

 


